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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詞彙載有本文件所用若干有關本公司及業務的詞語及釋義。該等詞語及其涵義
未必與業內的標準涵義或用法一致。

「日均房租」 指 已租出客房的平均每日租金，按客房總收益（扣除服務
費，如有）除以總入住客房所得出的數據

「兌換籌碼處」 指 娛樂場內的一個安全房間，備有設施讓客戶為參與博彩
活動而將現金兌換成所需籌碼，或將籌碼兌換成現金

「籌碼」 指 可代替現金於娛樂場賭桌落注的圓形代幣

「荷官」 指 收取賭注及派出派彩或以其他方式管理賭桌的娛樂場員
工

「入箱數目」 指 為換取籌碼存入賭桌銀箱的現金及發出的淨博彩借據加
於娛樂場兌換籌碼處已兌換的籌碼

「銀箱」 指 存放現金、籌碼及繳碼收據、信貸借據及記錄各賭桌籌碼
存貨增減的表格的箱子或盛載器

「預計贏款百分比」 指 假設理論上的賭場優勢實現，娛樂場所有博彩項目的贏
款佔入箱數目或泥碼下注額的百分比

「定金」 指 部分賭客須於娛樂場兌換籌碼處存放用於賭博的資金，
因此賭客可通過於賭桌簽署繳碼收據動用不超過定金金
額的資金

「博彩機處理（額）」 指 所示期間於博彩機下注的總額

「博彩中介人協調人
　模式」

指 在此模式下博彩經營者一般向博彩中介人支付較市場一
般佣金率高的額外酬金，而博彩中介人則會向合作方提
供額外服務，如管理及提供信貸

「博彩中介人」或
　「賭團代表」

指 為推廣泥碼博彩活動，安排客戶交通及住宿，並全權酌情
提供信貸（須遵守與特許經營商或次特許經營商訂立的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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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協議）並安排餐飲服務及娛樂，自博彩經營者獲取佣金
或其他報酬的人士或公司

「贏款百分比」 指 贏款（未扣除折扣及佣金）佔入箱數目或泥碼下注額的百
分比

「酒店入住率」 指 期內已入住酒店客房總數佔可供使用酒店客房總數的平
均百分比

「綜合渡假村」 指 向客戶全面提供酒店住宿、娛樂場或博彩區、零售購物與
餐飲設施、會展獎勵旅遊場地、文娛場所及水療等的渡假
村

「賭團賭客」 指 博彩中介人招徠並於貴賓博彩廳或博彩區博彩的賭客

「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」 指 位於內華達州克拉克郡拉斯維加斯南大道的一組渡假酒
店及娛樂場。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為大部分大型娛樂場
的根據地及拉斯維加斯大都會區博彩收益的主要來源

「博彩借據」 指 博彩客戶結欠娛樂場或博彩經營者債項的證明

「中場客戶」 指 於中場分部博彩的客戶

「中場分部」 指 公眾中場博彩樓層，設有賭桌及角子機供中場客戶博彩，
其現金賭注一般較泥碼分部低

「會展獎勵旅遊」 指 會議、獎勵旅遊、大型會議及展覽活動的簡稱，指人數較
多的團體參加或進行特定活動所衍生的旅遊業務

「不可兌換籌碼」 指 作推廣之用的娛樂場籌碼，不可將其兌換成現金

「非泥碼贏款百分比」 指 中場賭桌贏款佔非泥碼下注額的百分比

「非泥碼」或
　「傳統現金籌碼」

指 中場客戶用於下注並可兌換成現金的籌碼

「非泥碼下注額」 指 中場分部賭桌的入箱數目金額，用作計算非泥碼賭客原
先購買的博彩籌碼值

「高注碼泥碼賭客」 指 為特許經營商或次特許經營商直接客戶的賭客，及娛樂
場透過直接市場推廣及與博彩經營者的關係所吸引的泥
碼賭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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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累積大獎」 指 角子機或賭桌的大獎，其金額隨賭注增加而累積。多部角
子機或多張賭桌可共同累積一個累積大獎

「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」 指 按客房總收益（減服務費，如有）除以可出租客房總數計
算，即酒店日均房租及入住率的概數

「泥碼」 指 主要為泥碼賭客用以下注的不可兌換籌碼

「泥碼贏款百分比」 指 泥碼賭桌贏款佔泥碼下注額的百分比

「泥碼賭客」 指 主要為貴賓並通常獲博彩中介人、特許經營商或次特許
經營商提供多種免費服務的賭客

「泥碼分部」 指 於私人貴賓博彩廳或博彩區，設有供高注碼泥碼賭客或
賭團賭客等泥碼賭客進行博彩的賭桌

「泥碼下注額」 指 於泥碼分部現場下注和輸掉的不可兌換籌碼之金額

「角子機」 指 由單一玩家操控的傳統博彩機及電子多玩家博彩機

「賭桌贏款」 指 贏得的賭注金額減去輸掉的賭注金額，保留及列賬為娛
樂場收益

「貴賓博彩廳」或
　「貴賓博彩區」

指 僅限泥碼賭客進入的博彩室或區域，提供的個人服務通
常較一般中場博彩區多

「水上滙演劇院」 指 特別為滙演「水舞間」而設的劇院，約有2,000個座位

「博彩機贏款百分比」 指 實際贏款佔博彩機處理的百分比




